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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临时提案不予 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 

法律意见书 

致：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

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就公司董事会决议不予将股东临时提案提交 2018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审议事宜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

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

章程》）的有关规定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

要的核查和验证，审查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、

资料。 

鉴此，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按照律师行业公

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增加临时提案的基本情况 

经核查，2018 年 2 月 28 日，公司发出《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

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，决定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召开公司 2018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 

2018 年 3 月 6 日，持股 3%以上股东施政先生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提议

将《关于增加利润分配事项的临时提案》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018 年 3 月 7 日，公司发出《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东增

加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》，将临时提案的内容进行了公



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律意见书 

 2 

告。 

二、董事会对增加临时提案的审查意见 

2018 年 3 月 7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就持股 3%以上股东

施政先生提出的临时提案事项进行了审议，因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尚未出具，

公司现无法就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，公司董事会作为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的召集人，目前暂不考虑股东本次提出的利润分配提案，决定不予将该临时

提案提交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增加临时提案的合规性 

（一）提案股东 

根据《关于增加利润分配事项的临时提案》《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收到股东增加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》，提案股东现持有

公司股份超过 3%。 

本所律师据此认为，本次提议增加临时提案的提案股东具备提出临时提案的

主体资格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其他规范

性文件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提案程序 

根据《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

通知》，本次股东大会定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召开。提案股东于 2018 年 3 月 6 日

向公司发送了增加临时提案的邮件，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7 日发出《江西黑猫炭

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东增加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

告》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提议增加临时提案系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，提案程

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三）提案内容 

根据《关于增加利润分配事项的临时提案》《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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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收到股东增加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》，本次临时提案的

主要内容如下： 

“鉴于公司在过去的 2017 年，在新任董事长、总经理及广大管理层及员工的

努力下，公司营业收入及年利润创下历史新高，为了让广大投资者分享供改侧改

革发展的胜利成果，作为持有本公司股份 3％以上的股东提议，建议公司向所有

股东进行每 10 股送 5 股转赠 5 股分红 2 元的临时提案，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

决。”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 68 条的规定，股东大会提案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1、内

容与法律、法规和章程的规定不相抵触；2、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；3、有明确

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；4、以书面形式提交或送达董事会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 201 条的规定，公司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、股票、现金

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、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。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的条

件为：1、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的净利润（即公司弥补亏损、提

取公积 金后剩余的净利润）为正值、且现金流充裕，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

司后续持续经营；2、公司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正值；3、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

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；4、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

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（募集资金项目除外）。 

根据《关于增加利润分配事项的临时提案》，提案股东提议公司向所有股东

进行每 10 股送 5 股转赠 5 股分红 2 元，该临时提案涉及现金分红。截至公司第

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日，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尚未出具，审计机构尚

未对公司的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临时提案内容与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现金分红的实现条

件相关内容相抵触，临时提案不符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条件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董事会不予将股东临时提案提交 2018 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依据及相关决定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

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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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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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吴明德 

孙亦涛 

孙矜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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